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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没有全部记载保险合同的内容。详细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特别是粗体

字部分）等。如有不明之处请向本公司咨询。 

【说明书适用的主险条款名称】 

日本财产产品召回费用保险条款 

【投保时的注意事项】 
       

●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指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且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

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基本条件（或赔

偿的范围）以及附

加条款（包括特别

约定） 

这部分显示了本公司的承保条件，请确认有没有错误。 

【责任范围】 

被保险人因所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在承保区域内实施产品召回所发生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

负责赔偿。但是，实施召回的产品，仅限于已造成或有充分证据表明可能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不包括产品本身以及产品的零部件、附属品和原材料的损失），且实施产品召回需至少满足以下任一条

件： 

（一） 被保险人给管理当局提交了书面报告等。 

（二） 被保险人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或类似媒体上发布了公告。 

关于公告，需要包括产品缺陷、由该缺陷已造成事故或可能造成事故的事实、原因以及实施召回的内容，并

对使用者和消费者起到广而告之效果。该公告必须得到保险人的事前书面认可。 

（三） 管理当局关于实施产品召回的命令。 

【主要的除外责任（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的情况）】 

（除了以下的情况不能支付保险赔偿金外，本保险由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构成，请确认具体除外

责任。）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法人，代理人指法定代表人、董事、或执行法人

业务的其他机构）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引起的事故或可能发生的事故； 



（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以外人员的胁迫行为； 

（4）产品的自然损耗、磨损、锈损、霉变、蒸发、腐败、变质、褪色或其他类似原因； 

（5）产品超过规定的保存期限、使用期限而引起的品质下降； 

（6）核燃料物质（包括已使用燃料）或核燃料物质污染过物质（包括原子核分裂物）的放射性、爆炸性及其

他有害特性或该特性造成的事故； 

（7）产品的修理或替换品的缺陷； 

（8）本保险期间开始前已经实施的产品召回； 

（9）本保险期间开始前被保险人已获悉可能发生的产品召回。 

                                                                              等 

【有关保险期间】 

保险期间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间。产品召回费用保险的保险期间原则上是一年。 

【有关共同保险】 

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保险公司共同承保的情况下，各个公司按照各自的承保比例承担保险责任。 

【有关重复保险】 

重复保险是指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与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且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保险。 

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按照其保险金额与

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有关企业・个人信息的使用】 

本公司以履行保险合同、介绍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为目的，取得并使用与本保险合同相关的企业或个人

信息，以及将该信息提供给业务委托方及再保险公司。 

【有关保险费的支付】 

请在收到本公司签发的缴费通知书后，在约定的期限内尽快支付全额保费。如逾期未支付保费，本公司可以

解除保险合同，请引起注意。 

签订保险合同后的注意事项 

【有关保险内容的变更】 

在合同有效期内，如保险内容发生变化，被保险人应及时通知本公司。如果没有通知本公司或者通知延迟，

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责任，请注意。 



【发生保险事故时】 

●事故对应 

发生保险事故时请马上与本公司联系，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 

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

的，本公司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本公司提供必要的证明和资料。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单

证提供义务， 导致本公司无法核实损失情况的，本公司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

任。 
       

【注意】 

※根据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要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果在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发生

了保险事故，本公司有可能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甚至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如实告知义务的详细

内容请参照保险主条款、附加条款、特别约定等。 

【有关退保】 

1.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按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险人支付退保手续费，保险人应

当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2.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短期费率计收

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保险责任开始后，保险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可提前十五日向投保人发出解约通知书解除本保险合同，保险人

按照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与保险期间的日比例计收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3.上述为主险条款中关于解除保险合同的约定。如保险合同中包含解除保险合同的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对于附

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请以附加条款或特别约定为准；其他未尽事宜，请以主险条款为准。 

 


